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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荐理事的补充说明
各位会员：中国印章行业协会换届领导小组工作会议

（6月 29日）决定换届工作进入自荐理事阶段，现对自荐

理事工作做出以下说明：

1、凡具有会员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均有条件自荐理事。

2、协会的组织结构：会员→理事→常务理事→负责人

（副会长、秘书长、会长）。会员→监事→监事长。

3、目前工作进入自荐理事阶段，凡拟自荐常务理事、

负责人等必须首先进入理事才可进入下一步。

4、理事会、监事会组建的程序是：自荐→推荐→评议

→理事会确认。（其中评议是由各地区根据自荐和推荐情况

进行民主协商后，推荐出理事候选人在集中到换届工作领

导小组进行评议决定）

5、中国印协第五届理事会产生后，第四届理事会成员

的权利与义务自动终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印章行业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3日


